吸收合并
一、《公司法》中相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的合并】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合并的程序】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bookmark: _GoBack]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合并债权债务的承继】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二、业务办理
例一、甲公司存续吸收合并乙公司
甲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增加）或备案（吸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不变），乙公司注销，
建议同时准备登记材料，同一天完成核准登记：
（一）吸收方（甲）登记业务（注册资本增加或者注册资本不变），提交材料：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合并各方（甲、乙）通过合并协议的决议或决定；
合并各方（甲、乙）签署的合并协议；
报纸公告的样张（满45天）；
合并各方（甲、乙）的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被吸收方（乙）的注销证明；
注册资本增加的，应提供章程修正案和吸收方（甲）的营业执照。
被吸收方（乙）登记业务，注销提交材料：
《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合并各方（甲、乙）通过合并协议的决议或决定；
 合并各方签署的合并协议；
 报纸公告的样张（满45天）；
 吸收方（甲）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被吸收方（乙）营业执照。
例二、新设合并，甲公司和乙公司合并为丙公司：
（一）甲公司和乙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提交材料为：
《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合并各方（甲、乙）通过合并协议的决议或决定；
合并各方（甲、乙）签署的合并协议；
报纸公告的样张（满45天）；
合并方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营业执照。
（二）丙公司办理新设登记，提交材料为：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合并各方（甲、乙）通过合并协议的决议或决定；
 合并各方签署的合并协议；
 报纸公告的样张（满45天）；
 合并各方（甲、乙）的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合并各方（甲、乙）的注销证明；
 公司章程；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
 丙公司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住所使用证明；
  涉及前置许可的，提交前置许可证明。

2. 合并各方（甲、乙）通过合并协议的决议或决定；

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徐**、青岛**控股有限公司 于2019年1月30日就公司吸收合并事项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
1、同意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与青岛**贸易有限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存续，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合并后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
2、同意青岛**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
3、合并后两公司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对外投资及分公司均由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承继。
4、其他未尽事宜以两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为准。

全体股东盖章或签字：
（徐**签字，青岛**控股有限公司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9年1月30日

青岛**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贸易有限公司股东青岛**控股有限公司 于2019年1月30日就公司吸收合并事项作出如下决定：
1、同意青岛**贸易有限公司与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存续，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合并后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
2、同意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
3、合并后两公司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对外投资及分公司均由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承继。
4、其他未尽事宜以两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为准。

全体股东盖章或签字：
（青岛**控股有限公司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9年1月30日

3. 吸收合并协议

　　甲方： 青岛***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徐**  
　　住所： 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电话： 0532-******** 
　　乙方：  青岛**贸易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 
　　住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电话：0532-********  
鉴于：
1、甲、乙双方系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具有履行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甲、乙双方拟实行吸收合并，甲方拟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拟解散并注销。
现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甲方吸收合并乙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方基本情况
甲方基本情况如下：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2、住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3、法定代表人：  徐**  ；
4、股东出资情况： 徐** 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
青岛**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
5、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7359万元，负债总额821万元，净资产6538万元； 
　　第二条  乙方基本情况
　　乙方基本情况如下：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2、住所： 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
3、法定代表人：  王**  ；
4、股东出资情况：青岛**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
5、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1321万元，负债总额217万元，净资产1104万元； 
第三条  合并总体方案
双方就合并方案达成如下共识：
1、甲乙双方同意实行吸收合并，甲方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解散并注销；
2、甲乙双方合并后，存续公司甲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注：不得高于合并前甲乙双方的注册资本之和），股东出资情况为：  徐**  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青岛**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
3、甲乙双方应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或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合并及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合并手续于该日前不能完成时，甲乙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办理时限。
第四条  合并各方的资产、债权债务继承安排
甲乙双方完成合并及完成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甲方无条件承受，原乙方所有的债务由甲方承担，债权由甲方享有。
甲乙双方应当自作出合并协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全部资产及相关的全部文件完整地移交给甲方，上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书、各种账目、账簿、设备技术资料等；
2、甲方应与乙方共同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并由甲方负担所有资产评估费用；
3、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接收手续，相关费用、税收由甲方承担；
4、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至合并日，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继续管理其业务。但是，处理财产、承担义务 10000 元以上的支出等，应经甲方书面同意。
第六条  职工安置
乙方全体管理人员及职工，于合并后当然成为甲方管理人员及职工，其工作年限、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不变。甲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主体要进行变更。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甲乙双方因合并各裁减管理人员及职工 3 名，裁减工作于合并日前完成）
第七条  合并手续的办理
甲乙双方应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本协议。一方或双方股东会未通过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甲乙双方应于股东会通过本协议且公告合并满45日后的30日内，持该协议到工商部门办理乙方注销登记和甲方变更登记手续；一方或双方申请未得到审批机关批准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接收手续，相关费用、税收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附则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登记机关备案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青岛***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徐**签字
　　签署日期： 2019 年 1 月 30 日
　　乙方盖章：  青岛**贸易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王**签字
　　签署日期：2019 年 1 月 30 日
4. 报纸公告的样张（满45天）；
吸收合并公告
经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甲方）、青岛**贸易有限公司（乙方）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两公司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合并前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合并后，甲方继续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6000万元，乙方予以注销；乙方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对外投资及分公司均由甲方承继。乙方债权人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有向乙方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乙方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乙方。乙方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两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方**，联系电话：0532-********，地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青岛***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 

新设合并公告
经青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甲方）、青岛****电子有限公司（乙方）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两公司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合并，设立青岛****科技有限公司（丙方，新设公司名称以最终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合并前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合并后，丙方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甲方、乙方予以注销；甲乙双方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对外投资及分公司均由丙方承继。相关债权人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有向债务所在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债务所在公司。相关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两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郭**，联系电话：0532-********，地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青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 日







6.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公司登记机关：
1、本公司已在45日前的30日内在报刊上刊登了公告。
2、公司截止股东会（出资人）作出同意合并决议之日共有752万元债务，至变更之日又新增68万元债务；本公司合计债务总额820万元。
3、公司截止申请变更之日前已偿还210万元债务；剩余部分已落实担保或已和债权人达成偿还协议。


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盖章）


青岛**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确认意见：本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

股东签字或盖章：


2019 年 4 月 1 日




企业分立
一、《公司法》规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的分立】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承担】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业务办理：
例一、以甲存续分立新设乙公司为例
（一）甲公司做减资登记，提交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分立的决定或决议；
3.报纸公告的样张（45天）；
4.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5.分立公司的营业执照；
6.章程修正案；
7.新设乙公司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乙公司做新设登记，提交材料：
1.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 公司分立的决定或决议；
3. 报纸公告的样张（45天）；
4. 分立公司（甲）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 乙公司新章程；
6.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
7. 丙公司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8. 住所使用证明；
9. 涉及前置许可的，提交前置许可证明。


例二、以甲新设分立新设乙、丙公司为例
（一）甲公司做注销登记，提交材料：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2.公司分立的决定或决议；
3.报纸公告的样张（45天）；
4.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5.公司的营业执照；
6.新设乙、丙公司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乙、丙公司做新设登记，提交材料：
1.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 公司分立的决定或决议；
3. 报纸公告的样张（45天）；
4. 分立公司（甲）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 乙、丙公司新章程；
6.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
7. 乙、丙公司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8. 住所使用证明；
9. 涉及前置许可的，提交前置许可证明。

存续分立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青岛**集团有限公司、安**于2019 年 1 月 30 日就公司分立事项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
第一条  分立方式
同意本公司（下称甲方）采用存续分立方式，派生分立出青岛***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下称乙方），甲方的主体资格保留。
第二条  分立前后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1、分立前：
甲方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如下：青岛**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安**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2、分立后：（注：分立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之和不得高于分立前公司的注册资本）
A、甲方的注册资本为 4500 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如下：青岛**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安** 出资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B、乙方的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如下：青岛**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安** 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第三条  业务分立
1、分立后的甲方：原甲方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潢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照明工程、市政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管道安装工程、土石方工程业务，由甲方经营；
2、分立后的乙方：原甲方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和开发；建筑工程方案策划；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和政府采购代理；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及咨询服务和评估；工程规划、工程设计；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业务，由乙方经营。
第四条  资产、债权债务的分割（详见资产和债权债务分割清单）
1、分立后的甲方：
1.1保留 1510 万元现金，承继*****资产、******债务；
1.2按分立后注册资本配比的未分配利润。
2、分立后的乙方：
2.1承继 301 万元现金以及除1.1所列资产债务以外的其他资产、债权、债务；
2.2甲方持有的青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移至乙方；
2.3甲方的分公司划归乙方；
2.4按分立后注册资本配比的未分配利润。
第五条  职工安置（详见职工安置方案）
原甲方共有在岗职工 38 名，无离退休、内退和工伤等人员。其中 9 名职工随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和开发；建筑工程方案策划；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和政府采购代理；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及咨询服务和评估；工程规划、工程设计；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业务进入乙方，由乙方承继原甲方与该 9 名职工的劳动关系，原劳动合同的内容不变。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

全体股东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青岛**集团有限公司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安**签字）
2019 年 1 月 30 日

新设分立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青岛**实业有限公司、张**、于**于2019 年 1 月 30 日就公司分立事项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
第一条  分立方式
同意本公司采用新设分立方式，分立为：青岛**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甲方）和青岛***物业公司（下称乙方），甲方和乙方设立时，本公司主体资格消灭。
第二条 分立前后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1、本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
2、分立后甲方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青岛**实业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6.67 %；张**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于**出资1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33%。
3、分立后乙方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青岛**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张** 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于**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
第三条  业务分立
1、本公司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业务，由分立后的甲方经营。
2、本公司的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业务，由分立后的乙方经营。
第四条  资产、债权债务分割（详见资产和债权债务分割清单）
1、本公司的所有资产中， 位于青岛市高新区**路**号的**地块 由甲方享有， 位于青岛市高新区**路**号的房产 由乙方享有。
2、本公司截至2019 年 1 月 30 日账面上所有的 1928.7 万元人民币货币资金，甲方享有 1714.4 万元，乙方享有 214.3 万元。
3、本公司享有的无形资产，包括商标权、企业名称权等，由 甲 方享有。
4、本公司的分公司归属于  甲  方。
5、本公司持有的 青岛***生物 有限公司股权由  乙  方享有。
6、本公司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承继，关于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承继。
第五条  职工安置（详见职工安置方案）
本公司共有在岗职工 43 名，无离退休、内退和工伤等人员。其中 31 名职工随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业务进入甲方，由甲方承继本公司与该 31  名职工的劳动关系，原劳动合同的内容不变； 12 名职工随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业务进入乙方，由乙方承继本公司与该 12 名职工的劳动关系，原劳动合同的内容不变。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
全体股东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青岛**实业有限公司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于**签字）
2019 年 1 月 30 
存续分立公告
青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2019年1月30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甲方通过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甲方和青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乙方，新设公司名称以最终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分立后的甲方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45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原甲方的*****资产和******债务由分立后的甲方承继，原甲方除上述债务外的其他资产、债权、债务及对外投资、分公司由分立后的乙方承继。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债权人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何**，联系电话：0532-********，地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青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 日


新设分立公告
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0万元，2019年1月30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新设分立的方式，分立为青岛**置业有限公司（甲方）和青岛***物业有限公司（乙方）（以上新设公司名称以最终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分立后的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原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位于青岛市高新区**路**号的**地块资产、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业务的所有债权债务和分公司由分立后的甲方承继，原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除上述债务外的其他资产、债权、债务及对外投资由分立后的乙方承继。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债权人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赵**，联系电话：0532-********，地址：青岛市高新区**路**号。

青岛**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 日








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公司登记机关：
1、本公司已在45日前的30日内在报刊上刊登了公告。
2、公司截止股东会（出资人）作出同意合并决议之日共有752万元债务，至变更之日又新增68万元债务；本公司合计债务总额820万元。
3、公司截止申请变更之日前已偿还210万元债务；剩余部分已落实担保或已和债权人达成偿还协议。


青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盖章）


 青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确认意见：本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相应的一切法律责任。



股东签字或盖章：
（青岛**集团有限公司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安**签字）



2019 年 4 月 1 日

